
     

國立臺北大學學生校外實習性別事件處理流程圖

 

學生發生性別事件

實習機構知悉 
業界指導老師 

校安中心 
校安中心進行校安通報

學校知悉 
指導(開課)老師、學校實習各執行單位(係指各
系所、職涯發展中心或其他媒合實習之單位)

確認行為人身分

行為人為 
學生 

本校性平會 

行為人為 

實習場所負責指導人員 
行為人為 

實習場所其他人 

實習 
機構 

學校 地方勞工行政
主管機關

性平會協助學生向加害人雇主
提起申訴，雇主依性工法規定為
後續之處理。 

依性平法第四至第五
章規定啟動調查處理
流程。 

依性工法規定，雇
主知悉學生於職
場中遭受性騷擾
時，應即時啟動其
調查、糾正及補救
機制。 

依性平法第四至
第五章規定啟動
調查處理流程。
進行調查時通知
實習機構配合共
同調查。 

依性工法施行細則
第 4 條之 1 第 2 項
規定辦理，地方主
管機關得請求教育
主 管 機 關 協 助 調
查。 

註： 

1. 學生於校外實習發生性別事件，為保障學生之受教權，依「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 25 條採

取各項處置，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2. 經調查後若事件成立，擬將調查結果及處理建議移送本校各實習執行單位議處。 

確認實習學生向
何單位提出申訴 




